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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6 

 
參考編號：CB(3)/PAC/R49 
 
2007 年 12 月 17 日  
 
專人送遞  
香港中環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地下  
立法會  
政府帳目委員會  
韓律科女士  
 

尊敬的 韓女士：  
 

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報告書(第四十九號報告書) 第 5 章 
 

就   閣下 2007 年 12 月 17 日的來函，現提供以下附加資料：  
 

a) 李陳嘉恩女士於香港旅遊協會 (旅協 )/香港旅遊發展局 (旅發局 )的工作
履歷概要，以及當中提及的附件。至於 2002 年 9 月 5 日考慮晉升李陳嘉恩
女士為副總幹事的理事會會議紀錄，請參閱附件 16。我們未能找到李陳嘉
恩女士在此之前其他晉升事宜的會議紀錄文件。   

 

b) 2004/2005 財政年度及 2005/2006 財政年度，旅發局的全年醫療及牙科保
健保險費資料。  

 

c) 旅發局沒有任何資料，顯示臧明華女士於 2001 年加入旅發局前已認
識李陳嘉恩女士。隨函附李陳嘉恩女士加入旅協前的個人覆歷以供參
考。  

 

以上所有回應均為個人資料，敬請 貴會切勿夾附在政府帳目委員會報告的
附件內，而在有關文件或資料中所提及的人士的身份，亦請予以遮蔽。基於同
樣原因，上述所有附件我們均只抄送予李陳嘉恩女士。  
 

謝謝。 
 

香港旅遊發展局  
副總幹事  

 
林雷穎嫻 謹覆  

 

附件  
 

副本抄送：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不連附件)  
旅遊事務專員(不連附件)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不連附件)  
審計署署長  (不連附件)  
周梁淑怡議員  (不連附件)  
臧明華女士  (不連附件)  
李陳嘉恩女士  (連附件)  

 

*委員會秘書附註： (a)  附件 1至 18並無在此隨附。 
   (b)  附件 19只備英文本。 
   (c)  李陳嘉恩女士在加入香港旅遊協會前的個人履歷並無在此隨附。 



 

 
 

 
 
 
李陳嘉恩女士的受聘紀錄 
 
入職日期：1986 年 5 月 8 日 
離職日期：2007 年 6 月 1 日 
 

生效日期 範疇 
 

附件 

86 年 5 月 8 日 受聘為「主任，稽核」，附職務範疇。 1 & 2 
87 年 7 月 1 日 受聘為「管理會計主任」，附職務範疇。 3 & 4 

87 年 12 月 10 日 受聘為「總會計主任」，附職務範疇。 5 & 6 
91 年 10 月 1 日 受聘為「高級經理，財務及策劃」，附職務範疇及工作表現評估報告。 7,8 & 9 
94 年 4 月 1 日 受聘為「總經理，財務及行政」，附工作表現評估報告。 10 & 11 
96 年 1 月 1 日 受聘為「財務及行政幹事」，附職務範疇及工作表現評估報告。 12,13 & 14 

01 年 8 月 16 日 架構重組 — 附「企業行政總監」的職務範疇。 15 
03 年 1 月 1 日 受聘為「副總幹事」，附職務範疇及理事會文件。 16,17,18 &19 

 
 

-182
-















 - 189 -

 
 
 
醫療及牙科保險計劃保費 
 

2004-05 2005-06類別 
每年保費 

行政人員醫療保險計劃(包括牙科保險) 港元 港元

前總幹事 員工、配偶及一名子女

(單一個報價三人共用) 
84,921 92,483

僱員手冊標準醫療保險計劃  
員工(男) 5,078 5,424
員工(女) 5,728 5,944
受供養人士 — 配偶 (男) 6,244 6,672
受供養人士  — 配偶 (女) 6,894 7,192

A 級員工 

受供養人士  — 子女 6,244 6,672
員工(男) 3,814 4,032
員工(女) 4,464 4,552
受供養人士  — 配偶 (男) 4,692 4,962
受供養人士  — 配偶 (女) 5,342 5,482

B 級員工 

受供養人士  — 子女 4,692 4,962
員工(男) 2,994 3,146
員工(女) 3,644 3,666
受供養人士  — 配偶 (男) 3,684 3,870
受供養人士  — 配偶 (女) 4,334 4,390

C 級員工 

受供養人士  — 子女 3,684 3,870
員工(男) 2,716 2,818
員工(女) 3,366 3,338
受供養人士  — 配偶 (男) 3,340 3,466
受供養人士  — 配偶 (女) 3,990 3,986

D 級員工 

受供養人士  — 子女 3,340 3,466
僱員手冊標準牙科保險計劃 

員工 400 380
受供養人士  — 配偶 400 380

A 級至 D 級員工 

受供養人士  — 子女 360 380
 
 




